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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1、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6日、2022年5月18日

分别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对经营场所进行了变更，同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

定，结合公司的自身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其他部分条款进行相应的修订。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山市捷迅家居安装有限公司、中山盛和德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河南皮阿诺家

居有限责任公司因法定代表人变更，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拉米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皮阿诺智慧家居（广东）有限公司” 】因经

营发展需求对该子公司名称及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近期，公司及上述各子公司相应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并分别取得由中山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和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二、公司及子公司营业执照变更情况

名称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

住所

中山市阜沙镇上南村，增设2处经营场所；具体为：1、中山市阜沙

镇阜南大道230号，2、中山市板芙镇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园迎宾大

道15号（一照多址）

中山市阜沙镇上南村（一照多址）

中山市捷迅家居安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开宇 黄霞

中山盛和德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开宇 黄霞

皮阿诺智慧家居（广东）有限公司

名称 广东拉米科技有限公司 皮阿诺智慧家居（广东）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霞 廖浩强

河南皮阿诺家居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开宇 罗志学

三、新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

1、公司营业执照的基本登记信息

（1）名称：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762392620

（3）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捌仟陆佰伍拾肆万贰仟柒佰肆拾捌元

（4）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5）成立日期：2005年6月14日

（6）法定代表人：马礼斌

（7）营业期限：长期

（8）住所：中山市阜沙镇上南村（一照多址）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具制造；家具销售；家居用品制造；家居用品销售；家具零配件生产；家

具零配件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研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厨具卫具及

日用杂品零售；门窗制造加工；门窗销售；木材加工；地板制造；地板销售；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

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用石加工；日用木制品制造；日用木制品销售；竹制品

销售；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零售；日用电器修理；非电力家用器具制

造；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针纺织品

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卫生洁具研发；卫生洁具制造；卫生洁具销售；搪瓷制品制

造；搪瓷制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杂品销售；纸和纸板容器制造；纸制品销售；

专业设计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品牌管理；生活垃圾处理装备制

造；生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

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

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子公司中山市捷迅家居安装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的基本登记信息

（1）名称：中山市捷迅家居安装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UT7NN32

（3）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万元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16年7月28日

（6）法定代表人：黄霞

（7）营业期限：长期

（8）住所：中山市石岐区海景路1号（三楼A301）

（9）经营范围：室内装璜及设计；建筑装饰业；清洁服务；建筑安装业；批发业；零售业。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子公司中山盛和德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的基本登记信息

（1）名称：中山盛和德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30T1Q7H

（3）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19年3月19日

（6）法定代表人：黄霞

（7）营业期限：长期

（8）住所：中山市石岐区海景路8号二层之二201室

（9）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策划与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子公司皮阿诺智慧家居（广东）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的基本登记信息

（1）名称：皮阿诺智慧家居（广东）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2Q03Y7E

（3）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9日

（6）法定代表人：廖浩强

（7）营业期限：长期

（8）住所：中山市板芙镇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园迎宾大道15号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具制造；家具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材料

销售；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门窗制造加工；门窗销售；木材加工；木材销售；

五金产品零售；家居用品制造；家居用品销售；专业设计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子公司河南皮阿诺家居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的基本登记信息

（1）名称：河南皮阿诺家居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225MA40QQ3H59

（3）注册资本：壹亿捌仟万圆整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17年4月1日

（6）法定代表人：罗志学

（7）营业期限：长期

（8）住所：兰考县产业集聚区中州路西段北侧1号

（9）经营范围：家居、木制家具、厨具、电器设备、五金配件、工艺品、塑料制品、玻璃制品生产、销售，

日用百货销售；从事国家允许的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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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中装转2”（债券代码：127033）转股期为2021年10月22日至2027年4月15日；最新有效的转股

价格为6.31元/股。

2.2022年第二季度，共有1,290张“中装转2” 完成转股（票面金额共计129,000元人民币），合计转

成20,512股“中装建设” 股票（股票代码：002822）。

3. 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末， 公司剩余可转债为11,594,059张， 剩余可转债票面总金额为1,159,

405,900元人民币。

4.2022年4月28日，公司2019年部分限制性股票与2020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经计算，转股

价格调整为6.31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建设” 或“公司” ）现将2022年第二季度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中装转2”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666号” 文核准，深圳市

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6日公开发行了1,160.00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16,000.00万元。

经深交所审核同意，公司116,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5月24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中装转2” ，债券代码“127033” 。

根据有关规定和《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中装转2” 自2021年10月22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6.33元/股。

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17日。根据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的有关规定，“中装转2”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人民币6.33元/股调整为人民币6.28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于2021年6月17日生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

2021年1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关于终止实施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上述原

因涉及的尚未解锁的122,500股与6,828,4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处理。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中

国证监会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中装转2”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人民币6.28元/股调

整为人民币6.3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4月28日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2019年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与《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二季度，中装转2因转股减少129,000元，转股数量为20,512股。 截至2022年6月30日，中

装转2剩余金额为1,159,405,900元。 公司2022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可转债转股 其它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76,742,438 10.65 0 -12,627,068 -12,627,068 64,115,370 8.98

高管锁定股 55,812,437 7.75 0 37,500 37,500 55,849,937 7.8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43,820,403 89.35 20,512 5,676,168 5,696,680 649,517,083 91.02

三、总股本 720,562,841 100 20,512 -6,950,900 -6,930,388 713,632,453 100

注：2022年4月28日，公司2019年部分限制性股票与2020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6,950,900股。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话0755-83598225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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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法定期间

未使用部分公司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8,000万元（含本数），回

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00元/股。 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8.00�元/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测算，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为500~1,0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7006~1.4013%，具体回购股份的

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2年4月29日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2）。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在每

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本次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为942,200股，占公司

总股本0.1320%，最高成交价为5.3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24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499.64万元（不含

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回购价格上限8.00元/

股。 本次回购复核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一）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二）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三）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6月13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14,294,453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

公司A股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28,573,614股，向上取整）。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未达到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二）公司未在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三）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会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111� �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2022-052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为向除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账户以外的其他全体股东进行分红派

息，即以扣除回购股份773,200股的股本533,701,305股为基数每10股派现金3.0元（含税），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2、 证券除权除息参考价的相关参数和公式：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股

本×分配比例，即160,110,391.5元=533,701,305股×3.0元/股÷10；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

红的总金额÷本次变动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即0.299566元/股=160,110,391.5元÷534,474,505

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0.299566元。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2022年5月17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2022年5月18日的《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致。

具体方案为： 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股，不派送红股，将剩余未分配

利润暂用于公司滚动发展。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份结构变化如下：

（1）公司自2022年5月31日起实施回购计划，截至本公告日累计回购773,200股，公司总股本未发

生变化。

（2）公司于2022年6月23日完成了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共回购注销84,000股，总股本由

534,558,505股变为534,474,505股。

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规定，“在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

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减资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方案将按分配比例不变

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金额” 。

截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534,474,505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为

773,200股，因此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扣除回购股份773,200股的股本533,701,305股为基数每10股

派现金3.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派送红股。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773,200.00股后的533,

701,30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8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7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7月8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69 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2 08*****698 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3 01*****603 李光太

4 01*****536 郭少平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6月30日至登记日：2022年7月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黄河街16号

咨询联系人：鞠衍巍

咨询电话：0631-3953335

传真电话：0631-3953503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111� �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2022-053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已发行上市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本次回购” ）。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至8,000万元，回购价格为不超

过人民币12.8元/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实施期限

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3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

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内，需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

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77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47%；最高成交价为9.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62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人民币6,864,894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上限。 本次

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委托价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5月31日）前五个交易日（即2022年5月24日至2022年

5月30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46,018,994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

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11,504,748股）。

3、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3010� � � � � � � � � �证券简称：若羽臣 公告编号：2022-063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变动比例达到1%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晨晖盛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晨晖创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中韩晨晖朗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晏小平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1日收到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宁波晨晖盛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晨晖盛景” ）、宁波晨晖创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江苏中韩晨晖朗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晨晖朗姿” ）、晏小平共同出

具的《关于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晨晖盛景及其一致行动人

晨晖朗姿、晏小平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225,000股，累计减持变动比例达1.01%。 现将减持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1-052），公司股东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作为一致行动人计划自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自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650,99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不超过3.00%）。 2021年

11月1日至2022年4月26日上述股东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050,000股， 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86%，截至2022年4月26日，上述减持计划时间已经届满，此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于2022年04月28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届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34）。

公司于2022年5月24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22-045），公司股东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作为一致行动人计划以集中竞价和/或大宗

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867,992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0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的，将在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433,996股（即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 其中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减持公司股份

不超过2,433,996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其中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 2022年6月28日至2022年7月1日上述股东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75,000股，

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综上，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225,000股，累计减持变动比例达1.01%

（差异0.01%为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成），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宁波晨晖盛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C1080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宁波晨晖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中韩晨晖朗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住所 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世纪大道5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晏小平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11月1日-2022年7月1日

股票简称 若羽臣 股票代码 003010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1,225,000 1.01

合 计 1,225,000 1.0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晨晖盛景 5,833,333 4.79 5,202,333 4.2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833,333 4.79 5,202,333 4.2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晨晖朗姿 3,174,603 2.61 2,753,603 2.2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174,603 2.61 2,753,603 2.2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晏小平 1,562,500 1.28 1,389,500 1.1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62,500 1.28 1,389,500 1.1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持有股份 10,570,436 8.69 9,345,436 7.6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570,436 8.69 9,345,436 7.6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否□

本次变动系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履行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2），公司股东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作为一致行动人计划自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自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3,650,994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不超过3.00%）。 上述减持计划时间已经届满，此次减持计划已

实施完毕。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届

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公司于2022年5月24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5），公司股东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作为一致行动人计划以集中竞价和/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4,867,992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00%）。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在公告披露之日起十

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433,996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其中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公告披露之日起三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433,996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其中任意连续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 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股东股份减持实施情况与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

股份数量，上述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

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二、备查文件

1、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出具的《关于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088� �证券简称：鲁阳节能 公告编号：2022-033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2年5月

20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2022年5月2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

司2021年末总股本506,332,586股为基数，用未分配利润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00元（含税），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由于股权激励行权、股份回购等原因

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以公司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可参与利

润分配的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

2、公司股本总额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未发生变化。 公司根据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方案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分配比例保持不变。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06,332,58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7.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6.3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1.4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7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2022年7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7月8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87 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

2 01*****789 鹿成滨

3 08*****489 沂源县南麻街道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6月30日至登记日：2022年7月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方法

1、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2、咨询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路11号

3、咨询联系人：刘兆红

4、咨询电话：0533-3283708

5、传真电话：0533-3282059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2022-028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

被裁定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王悦先生本次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拍卖、

变卖，可能最终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但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鉴于本次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后续将涉及竞拍、交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

存在不确定性。

2022年6月1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裁定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3），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公司控股股东王悦先生出具的《执行裁

定书》【（2022）沪0115执6203号】，关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王悦先生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

强制四起案件，裁定拍卖被执行人王悦先生持有的公司64,800,000股股票。

2022年7月1日， 公司在阿里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查询， 获悉公司控股股东王悦先生持有公司的64,

800,000股股票将于2022年8月13日10时起至2022年8月14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阿里网络司法拍卖

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现将王悦先生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暨被动减持事宜预披露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裁定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拍卖起始日 拍卖截止日 申请执行人 原因

王悦 是 64,800,000 14.72% 3.01%

2022年8月13

日10时

2022年8月

14日10时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未履行相关

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控股股东王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骐飞投资” ）累计已被拍卖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被拍卖数量（股）

累计被标记数量

（股）

合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王悦 440,330,064 20.46% 21,240,000 0 4.82% 0.99%

骐飞投资 5 0.00% 87,730,872 0 1,754,617,440% 4.08%

合计 440,330,069 20.46% 108,970,872 0 24.75% 5.06%

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王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骐飞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40,330,069股，占公司总

股本20.46%，其中王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40,330,0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46%；

此外，公司已于2022年6月2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裁定司法拍卖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7），因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王悦先生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上海金融

法院裁定变价被执行人王悦先生持有的公司123,359,776股股票，相关事项仍在办理中，若两次拍卖股

份均完成过户手续（两次司法拍卖的股份合计188,159,77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74%），王悦先生持股

数将变为252,170,28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1.72%； 王悦先生与骐飞投资合计持股数将变为252,170,

2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72%。 王悦先生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裁定拍卖、变卖，对公司控制权的稳定可

能会造成较大影响，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上述股份被裁定拍卖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406� � � � � � � �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2022-026

债券代码：128075� � � � � � � � �债券简称：远东转债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证券代码：002406� � � �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 债券代码：128075� � � � �证券简称：远东转债

● 转股价格：人民币5.29元/股

●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0年3月27日至2025年9月23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2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9]1492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9月23日公开发行了893.7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89,37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656号》文同意，公司89,37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10月31日起在

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中文简称“远东转债” ，债券代码“128075”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

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年3月27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2025年9月23日）止。

远东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5.79元/股。

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元（含税）。 根据相关规定， 远东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0年7月13日起由5.79元/股调整为5.54元/股。

公司于2021年7月13日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元（含税）。 根据相关规定， 远东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1年7月13日起由5.54元/股调整为5.29元/股。

公司可转债的初始转股期间为2020年3月27日至2025年9月23日。 公司股票自 2020年7月14日至

2020年8月24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

7.20元/股），触发了《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2020年8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提前赎回“远东转债” 的议案》，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远东转债” 的

提前赎回权利，不提前赎回“远东转债” 。

二、远东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2年第二季度，远东转债因转股减少47,000元，转股数量为8,883股。 截至2022年6月30日，远东

转债剩余可转债金额为543,746,100元。 公司2022年第二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股） 小计（股） 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28,009,597 20.51 128,009,597 20.51

高管锁定股 128,009,597 20.51 128,009,597 20.5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96,148,731 79.49 8,883 8,883 496,157,614 79.49

三、总股本 624,158,328 100 8,883 8,883 624,167,211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374-5650017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2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远东传动” 股本结构

表；

2、截至2022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远东转债” 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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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2年5月31日

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配方案情况

（一）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1年12月31日总股

本1,868,545,434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3元 （含税）， 现金股利计616,619,

993.22元。 分配后，剩余可供分配利润转入以后年度分配。 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日发布于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二）自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内容与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公司将根据股东

大会审议确定的分配比例，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四）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间距离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868,545,43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3.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97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6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3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

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2022年7月7日。

（二）除权除息日：2022年7月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2年7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7月8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1 08*****545 深圳市特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6月29日至登记日：2022年7月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

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方法

（一）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紫荆社区红荔路7019号天健商务大厦1910董事会办公室

（二）咨询联系人：俞小洛

（三）咨询电话：0755-82555946

（四）传真电话：0755-83990006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